
山西师范大学 

学院年度考核指标体系 

----【6.日常管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考核单位 

6.日常管理 

6.1 调课率 8 

教务部 6.2 教学事故 10 

6.3 完成日常教学管理工作情况 18 

6.4 实验室建设 12 
国有资产与 

实验室管理部 

6.5 行政效率 10 
党委办公室 

校长办公室 

6.6 财务管理 10 计财部 

6.7 信息化水平 12 
党委办公室 

校长办公室 

6.8 档案管理 10 

党委办公室 

校长办公室 

档案馆 

6.9 安全稳定 10 保卫部 

7. 疫情防控工作 

（附加分） 
见计分细则 100 

学校疫情防控领导

小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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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师范大学 

学院年度考核计分细则 

----【6.日常管理】 
一级指标 

二级 

指标 
计分办法 

6.日常管理 

6.1 
年度全校平均调课率为 8 分，每增加 0.5 个百分点扣 0.2 分，扣完为止；每减

少 0.5个百分点加 0.2分，加满为止。 

6.2 
没有教学事故和通报批评的计 10分；每发生 1起一级教学事故扣 10分，发生 1

起二级教学事故扣 6分，发生 1起三级教学事故扣 3 分，每通报一次扣 1分。 

6.3 
能 100%按时按规定完成日常教学管理工作的计 18分；未按时完成日常教学管理

工作每 1项扣 0.5分，出差错 1次扣 0.5分，扣完为止。 

6.4 

1.无实验室的文科学院（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教师教育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戏剧与影视学院、书法学院）不参与 6.4（实验室建设）日常管理评分，分值调

整到其它指标。 

2.有实验室的学院（中心）日常管理评分分值均为 12 分，实验室功能不同，各

考核内容分值不同。 

①有实验室的文科学院和无大型仪器设备(单价在 40 万元以上)、无易燃易爆、

易制毒和生物试剂实验室的理科学院，总分 12分：有院系安全责任体系，有明

确的专(兼)职实验室安全责任人，学院与实验员签订安全管理责任书（2分）；

有学科特色的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管理制度健全，张贴整齐（2分）；实验室

布局合理，卫生状况良好，有安全卫生值日制度（2分）；安全保障设备齐全、

消防灭火器材摆放规范，能够正常使用（2分）；实验室门口挂有安全信息牌，

有有效的应急联系电话等信息（1分）；有应急预案（0.5分）、年度安全教育

培训计划（0.5分）、应急演练和安全教育培训记录（2分）。 

②理科有大型仪器设备(单价在 40万元以上)、有易燃易爆、易制毒和生物试剂

的实验室，总分 12分：有院系安全责任体系，有明确的专(兼)职实验室安全责

任人，学院与实验员签订安全管理责任书（1.5分）；有学科特色的实验室安全

管理制度，管理制度健全，张贴整齐（1.5分）；实验室布局合理，卫生状况良

好，有安全卫生值日制度（1.5分）；安全保障设备齐全、消防灭火器材摆放规

范，能够正常使用（1分）；实验室门口挂有安全信息牌，有有效的应急联系电

话等信息（0.5分）；有应急预案（0.5分）、年度安全教育培训计划（0.5分）、

应急演练和安全教育培训记录（1分）。建有设备台账（0.5分）；有重要实验

仪器操作规程（0.5分）；有实验操作记录，记录内容完整规范（0.5分）。大

型仪器设备(单价在 40 万元以上)使用维护良好，记录齐全（0.5 分）。实验材

料计划制定科学合理，并建立有实验材料台账（0.5）；易燃易爆、易制毒、剧

毒等实验药品有专人（0.5）、专柜管理（0.5），使用记录健全（0.5）。 

6.5 

按时完成学校部署安排的工作任务，提交资料准时、准确（4分）；对“我的校

园我做主”等平台师生意见建议的处理及时、妥当（3分）；对“领导驾驶舱”

山西师范大学党委行政工作台账落实认真、及时（3分），计 10分。 

6.6 
学院预算执行良好，财务收支基本合法合规合理 2 分；被有关部门通报或提出

整改要求，或年终财政专项资金超过执行期被收回的单位的该项不得分。学生缴

费（4分）：当年毕业生无欠费计 1分，当年毕业生有欠费不得分；年末在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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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 

指标 
计分办法 

欠费率不超过 1%的，计 3 分。超过 1%不超过 2%的，计 2 分，超过 2%不超过 3%

的，计 1分，超过 3%的，不得分。学院往来借款清理情况（4分）：学院当年无

往来借款逾期的，计 4分；往来借款逾期笔数排名前 1/3,计 3分；1/3-2/3的，

计 2分；后 1/3的，计 1分。 

6.7 
运行情况良好（4分），网站内容丰富、网页信息更新及时（4分），办公系统

正常运转（4分），计 12分。 

6.8 

学院成立档案工作机构，明确分管本学院综合、人事、学生档案工作的领导，明

确综合档案兼职档案员（一般为办公室主任）、学生档案兼职档案员（一般为辅

导员）和人事档案查档专员（本单位正式在编的中共党员），明确其岗位职责，

并及时向档案馆报备，档案管理规章制度健全，工作规范 1分。档案收集保管 3

分：收管学院年度工作计划等 0.5 分；收管学院获得的各种载体和形式的奖励

及在对外交流中收到的礼品和纪念品等 0.5 分；收管学院教学工作形成的有关

材料，如毕业生论文等 0.5 分；收管学院各类重大活动形成的档案材料 0.5分；

档案库房具备档案安全保管条件，资料上架，编排有序 0.5分；在校本科生、研

究生个人档案专人专柜保管，符合保密规定 0.5分。档案归档移交（6分）：学

生毕业集体合影照片及电子版于当年 9月底前移交至学校档案馆永久保存 2分；

按照要求按时移交新生档案（本科生、研究生）2分；及时将毕业本科生、毕业

研究生档案材料送交档案馆学生档案室 2分。 

6.9 根据《山西师范大学安全稳定工作目标管理考核细则》进行考核，计 10分。 

7.疫情防控

（附加项） 
 考核以各学院贡献率（本单位总参与天数/本单位教职工总数）排名。 

公示发布日期：2023 年 3月 1日 


